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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5_B7_E4_c29_508480.htm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商人字[2003]46号）（以下简称46号文件）文件精神，为加

强对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工作的管理，规范国际商务职业

资格注册工作程序，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注册管理

机构 商务部培训中心为国际商务职业资格的注册管理机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含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外经贸局）为本地区国际商务职业资格的注册登记机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含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外经贸局）可以委托当地经商务部批准认可的培训机构办

理国际商务职业资格的注册登记手续。 二、 注册登记条件及

程序 （一）首次注册登记条件 1．符合46号文件第四条和第

五条的人员均可申请注册登记。 2．凡属于46号文件第六条所

列情况者不予注册。 3．对脱离国际商务相应岗位连续不满3

年者应予注册登记。 （二）再次注册登记条件 再次申请注册

人员必须参加28课时以上（含28课时）的继续教育培训，并

考核合格。 （三）注册程序 1．申请注册人员应提供相应的

证件，包括：本人的身份证、从业或执业资格证书、单位的

考核材料。再次注册登记人员必须提供《外销员从业资格继

续教育、培训登记证书》或《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继续教育

、培训登记证书》。 2．填写注册申请表应注意 （1）申请注

册人员应填写首次注册申请表或再次注册申请表一式四份（

其中一份报商务部，一份报商务部培训中心，其余留各注册



机构存档备案）； （2）首次注册申请表需粘贴申请者近期

一寸免冠正面照片一张； （3）再次注册申请表“外销员从

业资格注册证号码”或“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注册证号码”

一栏空缺不填. （4）再次注册者提交的“从业单位考核材料

”需加盖从业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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